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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拟数字人系列之五 — 虚拟偶像演艺活动篇 

作者：何军丨宋薇丨徐源璟丨周欣丨孙金龙 

近年来，在众多虚拟数字人的应用场景中，虚拟偶像市场规模呈现稳定增长。相较于真人偶像，虚拟偶

像可控性较高，更易打造完美人设，不易“塌房”，可以极大程度满足粉丝的心理期待。通过开办演艺活动，

虚拟偶像的商业价值也能够经由粉丝经济极大变现，如国内某网站于 2021 年 8 月举办的线上虚拟演唱会中，

14 个虚拟偶像为观众展现唱跳内容，活动的人气峰值达 600 多万，开播两个小时几乎一直占据着该站直播

人气榜榜首1。在本篇文章中，我们将围绕虚拟偶像演艺活动，就虚拟偶像运营公司与“中之人”的合同约

定问题、虚拟偶像演出所涉权利授权和相关权利归属问题、举办演艺活动的资质问题进行探讨。 

一、“中之人”合约相关问题 

如我们在之前系列文章《虚拟数字人系列之二 — 人格权篇》中提及，所谓“中之人”，来源日语“中

の人”，指操纵虚拟主播进行直播的人，也泛指任何提供声音来源的工作者2。驱动虚拟偶像演出的“中之

人”，与虚拟偶像运营公司之间签署的合同类型，可以是劳务合同、劳动合同、或者演艺经纪合同。如果采

取演艺经纪合同，“中之人”和运营公司之间可以参照真人艺人与经纪公司签署演艺经纪合同，内容通常包

含虚拟偶像/“中之人”的商业运作、演出安排、包装等多方面内容，具有居间、代理、行纪等综合属性3。

本文仅就演艺经纪合同这一形式做简要介绍。 

根据我们的以往项目经验，除了合同常规条款如合同期限、争议解决、违约责任外，演艺经纪合同通常

应包括至少以下几方面核心内容： 

◼ 公司方的权利和义务。例如要求“中之人”全力协助、配合及参加由公司方安排或策划的各项企

划、宣传、表演及活动等。此外，和一般的演艺经纪合同类似，公司方通常会明确有关虚拟偶像

/“中之人”所有演艺事务（不论是否作为“中之人”）的一切事宜交由公司方全权、独家处理。 

 

 
1“逐渐在超出大家想象的虚拟偶像与虚拟演唱会”，2021 年 9 月 3 日，详情见：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read/cv13007565/。 

2 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4%B9%8B%E4%BA%BA/59762236?fr=aladdin。 

3 （2017）京 03 民终 12739 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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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“中之人”的职责义务，包括具体工作内容、排他性义务等。特别地，如若“中之人”与运营公司

均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，在演艺经纪合同中应注意措辞，以避免被认定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。具

体而言，首先应注意避免双方人格从属性的表述，例如“‘中之人’必须遵守公司的劳动/员工管

理制度”等强工作管理要求；其次，在收入分配方面，应避免“中之人”被认定为具有经济从属

性，如果“中之人”的收入均来自于公司指派的工作任务和全勤奖励，则可能被认定为“中之人”

对公司具有经济从属性。 

◼ 收入分配条款。约定公司与“中之人”之间关于演艺收入分配，以及支付安排、税负等事项。 

◼ 保密条款，规定“中之人”对工作内容和一切演出事项进行严格保密，以及公司方对“中之人”

相关信息进行保密。保密条款既是出于维护虚拟偶像人设，避免与“中之人”产生关联并建立现

实对应的需要，同时客观上也能防止“中之人”的信息外泄、隐私权和个人信息被侵犯。 

◼ 授权条款，包括“中之人”相关的人格权和知识产权授权约定。虽然“中之人”通常不会直接出

现在观众面前，故相比一般艺人，涉及姓名权、肖像权等人格权的情景较少，但鉴于经纪公司也会

对旗下艺人进行多方位培养，部分“中之人”也存在转换赛道或以其自身名义进行公开表演的可

能，故我们建议经纪公司从一开始即取得“中之人”在姓名权、肖像权等方面的概括性授权。就知

识产权的授权问题，具体可见下文的第二部分以及我们之前的系列文章《虚拟数字人系列之三 — 

知识产权保护篇》。 

◼ 艺德条款。虚拟偶像可控性高也并不意味永不塌房，其后仍有“中之人”的不可控因素。比如

hololive 旗下的“赤井心”和“桐生可可”两位虚拟偶像的“中之人”，连续发表两次辱华言论，

最后导致 hololive 上的所有日本虚拟偶像都被撤出中国市场4。2022 年 6 月 22 日，国家广播电视

总局和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了《网络主播行为规范》，并要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的虚拟主播

及内容，同样参照该规范。《网络主播行为规范》要求，虚拟偶像在网络进行直播、表演等，应当

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，引导用户文明互动、理性表达，并不得侵犯他人合法

权利。网络表演、网络视听经纪机构要加强对网络主播的管理和约束，并且对违法失德艺人不得提

供公开进行文艺表演、发声出镜机会，防止转移阵地复出。因此，建议公司方设置“艺德”条款，

要求“中之人”遵守各项规范，维持个人良好形象，不得有违反法律法规、政府政策、公序良俗及

主管部门（包括行业协会）要求的行为。倘若“中之人”作出可能对其或本公司的声誉等产生不利

影响的任何不当行为，公司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。 

二、虚拟偶像演出涉及的权利授权 

虚拟偶像进行演出，涉及其形象、声音、表情、动作的使用，技术支持，以及表演成果的制作与录制。

虚拟偶像制作方、运营方及演出举办方等各方应明确相关权利归属。 

第一，虚拟偶像的形象等授权。如我们在之前系列文章《虚拟数字人系列之二 — 人格权篇》和《虚拟

数字人系列之三 — 知识产权保护篇》所提及，虚拟偶像的视觉形象如可以被认定为美术作品，在使用时需

要获得其著作权人及前序知识产权人（如有）的授权；虚拟偶像如系真人转化型虚拟数字人，则需获得明星

本人，或其父母、配偶、子女或其他近亲属对其肖像权的授权。虚拟偶像的声音、表情、动作，系由“中之

人”提供，可通过虚拟偶像运营方与“中之人”间合同约定相关授权事项。不仅如此，虚拟偶像在演出中的

 
4 “虚拟偶像，难逃塌房”，2021 年 8 月 20 日，澎湃新闻，https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1413338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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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型安排、台词内容、场景设计、服化道特效等也不得侵犯他人相关知识产权权利。 

第二，虚拟偶像表演的相关权利。虚拟偶像的表演内容，譬如歌曲，需要获得词、曲等著作权人及前序

著作权人（如有）的授权。对于虚拟偶像的现场演出，其本身即可能构成作品，当运营方与演出举办方非同

一主体时，在虚拟偶像的经典演出内容之外，现场演出还可能加入举办方要求的内容，对于该等应举办方要

求产出作品的著作权归属，虚拟偶像运营方与演出举办方应作出明确约定。此外，如我们在《虚拟数字人系

列之三 — 知识产权保护篇》中所提及，运营方应特别关注“中之人”的邻接权授权，在对虚拟主播直播内

容进行存储、对虚拟偶像表演进行录制及进一步商业使用的情形下，该等授权的内容应尽量包括“许可他人

从现场直播和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”、“允许他人录音录像”、“许可他人复制、发行、出租录有其表演的

录音录像制品”、“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”等各种权益。 

第三，在虚拟偶像演出活动的制作过程中，出于声音合成及动作、表情呈现的需要，还涉及对各类计算

机软件、技术工具的运用，对于该等运用，虚拟偶像制作方也需获得相关知识产权授权。在演出过程中，还

会涉及后台人员对虚拟偶像的各类调试、技术支持，对于该等调试、支持后呈现表演内容的著作权及邻接权

归属，虚拟偶像运营方、演出举办方也应注意各自与技术支持人员做好权利归属约定。 

三、虚拟偶像演出应取得相关资质手续 

根据《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促进演出市场繁荣发展的通知》（文旅市场发〔2020〕62

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第二条的规定，运用全息成像、人工智能、数字视觉设计、虚拟现实等技术展

示虚拟形象进行营业性演出的，应当按照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。具体而言，根

据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（2020 修订）》的规定，从事营业性演出业务活动，演出经纪机构应当有 3 名以上

专职演出经纪人员和与其业务相适应的资金，并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文

化主管部门予以批准的将颁发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》。对于专职演出经纪人员，根据《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

法》，演出经纪活动，包括演出组织、制作、营销，演出居间、代理、行纪，演员签约、推广、代理等，在

我国境内从事演出经纪活动的人员，应当通过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定考试，取得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证，持证

上岗。 

鉴于虚拟偶像的演出多为线上进行，对于通过互联网提供营业性演出的，根据《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

办法》，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亦应依法取得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》。此外，根据《通知》，提供在线传播服务的

互联网文化单位及个人直播频道，均应取得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。因此，虚拟偶像演出的举办方应注意

履行报批手续，在线演出的，应核实播出频道是否已取得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；演出经纪公司则应注意

专职演出经纪人员的上岗资格及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》的获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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